
土地登記簿沿革

115.02.26

參考內政部 台灣土地登記制度之由來與光復初期土地登記之回顧



土地登記簿沿革

大綱

一、地籍登記簿沿革介紹—日據

二、地籍登記簿沿革介紹—光復後

三、電子處理前之土地建物登記簿



土地登記簿沿革表
民國前8 1904 台灣地租規則土地台帳

民國35 1946
土地整理處\分
處\土地繳驗憑

證

10月裁撤土地整理處
\縣市政府升格地政
科

分處改為
地政事務所

土地繳驗憑證申報書

建物登記新簿

地籍資料電子處理

民國前7 1905 台灣土地登記規則實施日據土地登記簿

光復後土地登記總簿 民國35 1946

民國87年12月 1998 分四次上線

民國12 1923 日本民法、不動產登記法在台灣實行土地登記項目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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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民國57 1968

光復後建物登記簿 民國37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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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新簿 民國60 1971



地籍登記簿沿革介紹—日據時期

一、日本據台初期，不動產物權變動之方式，依
當時習慣上所公認的有土地物權，業主權、
地役權、贌權、典權及胎權等。

二、明治31年7月律令第13及第14號前後公布台灣
地籍規則及台灣土地調查規則，並成立台灣
臨時土地調查局，開始實施土地調查。

三、並於明治37年依據土地調查結果(臺灣地租規
則取扱心得、臺灣地租規則測量事務取扱心
得)設置土地台帳及地籍圖冊，建立地籍及賦
稅基本冊籍，台灣土地登記制度於此時為開
端。



地籍登記簿沿革介紹—日據時期

四、明治38年(1905年)公布台灣土地登記規則及
施行細則，7月1日實行。

五、採登記為生效要件，繼承、遺囑以登記為對
抗第三人之要件。

六、登記機關由各州廳地方法院主管，重要地區
設出張所負責。

七、登記採形式主義，土地、建物分別建立登記
簿，登記完畢發給土地及建物登記濟證。

八、大正12年1月1日實行不動產登記法，採登記
對抗要件。

明治38年台灣土地登記規則.pdf


地籍登記簿沿革介紹—日據時期

八、地政事務由總督府財務局主管，以該局稅務
課為主辦單位，各地方州廳稅務單位，受財
政局之指揮監督，分為直接稅係及地圖係，
分別掌管地籍圖冊資料及土地台帳，有關地
籍異動、土地測量等業務。

九、不動產登記，則由各地方法院所屬之登記出
張所掌管。

地
政
事
務

總督府財務局

稅務課

財政局指揮監督

直接稅係

地圖係 地籍圖冊資料

土地台帳

地籍異動及土地測量等



地籍登記簿沿革介紹—日據時期



地籍登記簿沿革介紹—日據時期

日

據

時

期

日據時期土地臺帳

日據土地登記簿

(法院出張所)

日據建物登記簿

(法院出張所)

土地登記見出帳

（母號）

土地登記分合見
出帳（子號）

共同人名簿

建物登記見出帳

土地臺帳
稅捐單位課稅用

/租金

土地登記濟證

(權利證明)

建物登記濟證

(權利證明)

地籍圖 稅務單位

土地登記簿 出張所/法院

連名簿



日據時期土地臺帳(一)



日據時期土地臺帳(二)

土地台帳
1.查閱方式:按番號(即地號)順序編排
2.主管地租機關(稅捐機關)保管，地
租，無登記效力。

摘要內之庄圖即為地籍圖之圖幅號



日據時期土地臺帳(三)

土地台帳內容
1.地番:地號
2.則別、地目:等則、地目
3.甲數:甲、面積
4.地租:租金，核稅用
5.沿革:紀錄土地發生的事
6.年月日:取得或異動日期
7.事故:取得原因
8.業主:住所、氏名、所有權人、
地址



日據時期土地臺帳連名簿



日據時期土地臺帳連名簿

1.地番:地號
2.事故:取得原因
3.查閱方式:按地番之順序編排



日據時期土地臺帳連名簿

1.土名：地段
2.番地：地號
3.摘要：紀錄地番沿革
4.事故：取得原因
5.住所：住所
6.氏名：姓名

(所有權發生移轉、姓名變更均會以
紅線畫除)



日據時期土地登記見出帳（母號）

1.土地登記簿的索引簿—類似收件簿、目錄

(未登記之土地無法從見出帳查詢)



日據時期土地登記見出帳（母號）

1.土地登記簿的索引簿—類似收件簿、目錄
2.以段分冊，依據小段及地號分頁
3.查閱方式:按土地地番之順序編排
4.土地番ノ號:地號
5.登記簿ノ冊數:冊數—某地號所在的冊數
6.登記簿ノ丁數:頁數
7.登記番號:配合頁次

整合系統掃描



日據時期土地登記分合見出帳（子號）

1.分割合併子號的索引簿
2.土地分割合併後之增減地號記載
3.整合系統圖像查詢放在最後面
4.內容編排以部為主
5.土地ノ番號:地號
4.登記簿ノ冊數:冊數
5.登記簿ノ丁數:頁數
6.登記番號:配合頁次



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

(原縣府另加封面)



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標示部

1.登記番號：對應土地登記見出帳的登記番號
2.表題部：標示部
3.表示番號：登記次序
4.表示欄：記載登記日期、標示地號、地目、
面積、分割合併、地目變更、面積變更資訊
(若登記簿不敷使用，會在表題部左上角寫續接
冊數、登記番號、丁數)



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甲區-所有權部

1.甲區：業主權—即所有權部
2.順位番號：登記次序
3.事項欄：登記原因、原因日期、登
記日期、住址、所有權人姓名、權利
範圍

大正12年之前登記原因多沿用舊慣
(例如：杜賣契字、杜賣盡根字、賣渡)



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乙區-他項權利簿

1.乙區:典權、胎權(抵押權)
—即他項權利部

2.順位番號:登記次序
3.事項欄:登記日期、原因日期、債權
額、存續期間、利息、遲延利息、抵押
權者、地址、共同擔保、權利範圍等

大正12年前登記原因及他項權利多沿用
舊慣，大正12年後改用日本民法規定，
胎權改稱抵當權。
(不動產登記法實行後，乙區登記擔保
物權)



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丙區-樸耕權

1.丙區:贌耕權—即他項權利部
2.順位番號:登記次序
3.事項欄:登記日期、原因日期、存續
期間、繳納作物(小作料)、繳納時間
(支佛期)、承租人(佃人)等

(不動產登記法實行後，丙區登記用益
物權)

(

賃
借
權
設
定)



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

登記完畢後，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及申
請書副本加附登記濟證發還申請人。

登記濟證內容含申請書收件年月日及
收件字號，加蓋受理登記法院印信。

登
記
濟
證



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

大正12年後實行日本不動產登記法後登物權差異

施行前 施行後

業主權 所有權

地基權及以工作物竹木為目的，且存續期
間20年以上之贌耕權

地上權

以耕作及畜牧為目的，且存續期間20年以
上之贌耕權或永佃權

永小作權

典權、起耕胎權 質權

胎權 抵當權

前二、三項以外之贌耕權、永佃權、佃權 賃借權



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

日本建物登記簿
甲區：所有權相關事項
乙區：地役權相關事項
丙區：先取特權、質權、抵當權
丁區：賃借權

大正12年後實行日本不動產登記法後登記簿差異

臺灣土地建物登記簿
甲區：所有權相關事項
乙區：先取特權、質權、抵當權
丙區：其他他項權利

日本土地登記簿
甲區：所有權相關事項
乙區：地上權、永小作權相關事項
丙區：地役權相關事項
丁區：先取特權、質權、抵當權
戊區：賃借權



日據時期登記簿—共同人名簿

原縣府整理



日據時期登記簿—共同人名簿
1.番號：地號
2.申請人ノ氏名住所:所有權人、住所
3.持分：權利範圍
4.豫備：備註(產權異動情形)
(登記簿甲區如寫○○○外○人，共同人名簿第○號，才需查閱共同人名簿)



日據時期建物登記見出帳

1.建物登記簿的索引簿—
類似收件簿、目錄
2.以段分冊，依據小段及地號分頁
3.查閱方式：
按土地地番一字部或二字部之順序編排
4.敷地ノ番號：建物坐落地號
5.敷地ノ符號：子號
6.建物ノ番號(門牌號)
7.登記簿ノ冊數
8.登記簿ノ丁數
9.登記番號：登記號數



日據時期建物登記簿



日據時期建物登記簿

查閱方式：
依土地坐落地號順序編排

表題部：標示部
表示番號：登記次序
表示欄：收件字號、建物
坐落地號、構造、面積、
建物平面圖



日據時期建物登記簿
1.甲區:業主權—即所有權部
2.順位番號:登記次序
3.事項欄:登記原因、原因日期、登記日期、住址、所有權人姓名、權
利範圍
(同土地登記簿)



地籍登記簿沿革介紹—光復後(一)

一.土地登記依我國民法、土地法等法律施行。
二.民國35年11月26日行政長官公署通過「臺

灣地籍釐整辦法」
三.前臺灣省政長官公署又於民國36年5月2日

發布「臺灣省土地權利憑證及換發權利書
狀辦法」

四.臺灣省政府37年6月18日發布「臺灣省各
縣市辦理土地登記有關建築物改良物登記
補充要點」



地籍登記簿沿革介紹—光復後(二)

四、或未登記而經地籍測量登錄於土地
台帳之公私有土地，開始辦理土地
權利憑證繳驗申報，經法定程序後，
據以登記，編造土地登記總簿。使
得土地台帳與土地登記簿一元化，
便利地籍之管理，並建立日後推行
土地改革之基本資料。

五、日據時期之不動產採契據登記，光
復後依民法物權篇及土地法建立權
利登記制度。



地籍登記簿沿革介紹—光復後(三)

六、台灣地籍釐整辦法第四條規定
在光復前日本政府以不動產登記之
區域，不動產權利人應將所持登記
證書向主管地政機關繳驗，經審查
公告無異議後，換發土地所有權狀，
或他項權利證明書，並編造登記
簿。…依照第一項換發土地權利書
狀之地區，視為已依照土地法辦理
土地總登記。



地籍登記簿沿革介紹—光復後

光
復
後

台灣省土地關係人
繳驗憑證申報書

光復初期土地舊簿
(土地登記總簿)

光復初期建物舊簿
(建物登記總簿)

電子處理前土地登
記簿(土地新簿)

電子處理前建物登
記簿(建物新簿)

共有人名簿

多沿用日據登記



台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



台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

台灣光復後土地關係
人依台灣省土地權利
憑證繳驗及換發權利
書狀辦法之規定，向
土地登記機關辦理總
登記之申報書

查閱方式:依地號順序
編列，查閱時可依段
別、地號翻閱查出。

即登記簿的登記日
期及收件字號



台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

縣市政府受理申請書後，
即應將審查，審查無誤後
公告2個月，公告期滿無
人異議即辦理登記並發給
權狀

即登記簿的登記日期及收
件字號



台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

繳驗憑證申報書背面為日語
填寫說明

繳驗憑證附繳文件
1.法院登記濟證
2.近三年地租完納收據
3.土地台帳謄本
4.其他權利證明



土地登記總簿



土地登記總簿

凡依台灣省土地權利憑
證繳驗及換發權利書狀
辦法之規定，向土地登
記機關辦理總登記申報
經公告期滿確定之土地，
應按申報書收件號次及
公告確定更正之結果登
記。

1.登記號數
2.土地標示部
3.土地所有權部
4.他項權利部



土地登記總簿

所有權部：
登記原因、原因日期、
登記日期、住址、所
有權人姓名、權利範
圍、權狀字號

他項權利：
登記次序、登記原因、
原因日期、登記日期、
住址、他項權利人姓
名、他項權利事項(登
記標的、設定日期、
存續期間、權利價值、
權利範圍、地租或利
息)、權狀字號



土地登記總簿共有人名簿



土地登記總簿共有人名簿

光復後由日據連名簿及共同名人簿轉
載而來
內容：
1.土地標示：段別、地號
2.土地所有權狀字號
*土地所有權狀一人持有，其他共有人
發給共有人保持證。
3.權利先後：登記次序
4.共有人姓名：性別、籍貫欄、職業、
住所
6.所有權部分或比率
7.登記原因
8.登記年月日
9.共有人保持證字號
10.備註：登記後之移轉情形



光復後土地權狀

光復後權狀



光復後土地權狀
光復後共有人保持證



光復後建物登記簿

光復後建物登記簿(37年~57年)
• 土地申報時已填報定著物(即建築改良物)
• 已辦建物登記(包含光復前後)，而土地申報書未填

明建物情形
• 家屋台帳有記載而建物未登記者
• 家屋台帳及建物登記簿均無記載(需檢附建物平面圖)

日據時期建物資料尚包含家屋申告書、家屋台帳、家屋戶順調查手帳、平
面見取圖



光復後建物登記簿



建築改良物情形與價值：
登記原因、原因日期、登記日
期、建物標示(門牌、建號、
式樣、構造、樓層、面積、建
築完成日)所有權人姓名、建
物平面圖

1.建物登記後發給建物附表附
於土地權狀後。
2.建物與坐落土地分屬不同人
所有，需同時辦理地上權登記，
並發給建物附表附於他項權利
證明證明。

光復後建物登記簿



光復後建物登記簿



光復後建物登記簿



電子處理前之土地登記簿(新簿)



電子處理前之土地登記簿(新簿)

標示部
查閱方式:
依土地坐落地號順序編排

非都市土地辦理
使用編定公告日期



登記簿上的註記
--非都市土地辦理 使用編定公告日期

縣市別
非都市土地辦理
使用編定公告日期

縣市別
非都市土地辦理
使用編定公告日期

宜蘭縣 73.10.15 基隆市 70.2.15

臺北縣 70.2.15 桃園縣 70.2.15

新竹縣 73.10.15 新竹市 73.10.15

苗栗縣 73.3.31 臺中縣 69.6.1

南投縣 69.6.1 彰化縣 69.6.1

雲林縣 73.11.20 嘉義縣 75.11.1

臺南縣 65.6.1 高雄縣 65.6.1

屏東縣 64.10.6 澎湖縣 75.2.15

臺東縣 74.11.16 花蓮縣 74.11.16



所有權部
查閱方式:
依土地坐落地號順序編排

所有權部：
登記次序、登記種類、
收件字號、登記日期、
登記原因、所有權人
姓名、權利範圍、義
務人、其他登記事項、
權狀字號、備考欄。

電子處理前之土地登記簿(新簿)



電子處理前之土地登記簿(新簿)

他項權利部
查閱方式:
依土地坐落地號順序編排

他項權利：
登記次序、登記種類、
收件字號、登記日期、
登記原因、他項權利人
姓名、他項權利事項
(權利範圍、權利價值、
存續期間、清償日期、
地租或利息、違約金、
義務人、債務人、殘餘
持分)、其他登記事項、
權狀字號、備考欄。



電子處理前之建物登記簿(新簿)

標示部
登記次序、登記原因、原因日期、
登記日期、收件日期、門牌、坐落
地號、式樣、樓層面積、建築完成
日、權利價值。



電子處理前之建物登記簿(新簿)

所有權部
登記次序、登記原因、
原因日期、登記日期、
所有權人姓名、住址、
權利範圍、權狀字號

他項權利部:同土地
他項權利部



簡報結束


